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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表RC01）
114.11.05修訂
	應繳送書件
	是否檢附

	
	是
	否

	一、申請書。（RC02）
	□
	□

	二、申請登記證書自行查檢表。（RC01）
	□
	□

	三、許可函影本。
	□
	□

	四、已辦妥變更登記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。
	□
	□

	五、聘僱專任技師及技術士名冊。（RC03）
	□
	□

	六、聘僱專任技師及技術士證書正反面影本。
	□
	□

	七、聘僱專任技師及技術士最近5年內勞工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(明細)影本。
	□
	□

	八、審查費及證照費：新臺幣3,000元整。
	□
	□

	九、專任技術士訓練或講習時數證明文件。
	□
	□



說明：
1. 本表為供申請人查檢文件之用，請申請人於方框（□）內塗黑（■）或打勾（）。
2. 申請人於申請前請先詳閱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（簡稱本條例）、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。冷凍空調各等級所需資格條件及專任人員人數，請詳閱本條例第9條。
3. 所附影本均須與正本相同，並於影本註明「與正本相同」及加蓋公司（商業）及負責人印章。
4. 申請案件一經收件掛號，其審查費不予退還。
5. 申請案所附文件影本應自行影印縮放成A4格式大小，並依序排列。
6. 採用郵寄辦理者，應檢附書件，依序裝訂掛號郵寄至（54003南投市中興新村省府路4號）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收，繳費請用郵政匯票，抬頭：經濟部產業發展署。
7. 依冷凍空調業之專任技術士訓練講習實施辦法，其所聘僱之冷凍空調業專任技術士應參與每2年8小時之訓練或講習。如聘僱之冷凍空調業專任技術士未於2年內完成8小時之技術規範訓練或講習，請完成課程（可採線上課程講習並完成測驗）後檢附相關證明資料。 
 


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受理冷凍空調業許可、登記案件申請人自行檢核表
	      項目

項次
	自行檢核項目
	是否（有無）符合

	
	
	是/有
	否/無

	

申
請
書
	1
	檢送申請登記證書之申請書表是否為RC01、RC02、RC03
	□
	□

	
	2
	申請書有無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
	□
	□

	
	3
	公司（商業）之相關資料有無詳細填寫
	□
	□

	
	4
	負責人欄位之相關資料有無確實填寫
	□
	□

	
	5
	冷凍空調工程業登記地址是否與公司登記地址相符
	□
	□

	
	6
	冷凍空調設備製造業登記地址是否與工廠登記地址相符（檢附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）
	□
	□

	技
師
技
術
士
名
冊
	7
	技師技術士名冊有無請技師技術士簽名或蓋章
	□
	□

	
	8
	技師技術士更名，有無檢附相關佐證資料
	□
	□

	
	9
	技師技術士之相關資料有無確實填寫
	□
	□

	
	10
	有無聘僱專任技師技術士，即技師技術士不得另任職他公司服務
	□
	□

	
	11
	有無依規定聘足專任技師技術士
	□
	□

	
	12
	有無檢附聘僱專任技師及技術士最近五年內勞保投保明細表（如第一筆資料異動時間迄申請時未達5年者，應註明「本表含最近五年內全部資料」並由技術士(或技師)蓋章或簽名。）
【如受僱公司（商業）超過五年且最近五年無勞保異動資料，請自該公司（商業）最近一次異動日期申請起】
	□
	□

	所有文件及影本
	
13
	
案附影本有無蓋公司（商業）及負責人章及加註「影本與正本相符」字樣
	
□
	
□

	其
他
	14
	組織變更、等級變更之重新許可領登記證書，應繳回原領登記證書
	□
	□


備註：本表僅供申請人參考使用，申辦案件免檢附。


迄申請時未達5年者，應註明「本表含最近五年內全部資料」並由技術士(或技師)蓋章或簽名


檢附「勞工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(明細)」注意事項
聘僱專任技師及技術士最近5年內勞工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(明細)影本。檢附1個月內申請資料


報表代號：××××××              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（明細）      日期：×××/××/×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××姓名、身分證號、出生年月日要顯示完整

姓    名：×××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號：××××××××××     出生日期：×××/××/××
保險證號   投保單位名稱              投保薪資   生效日期  退保日期      備     註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××××××××A       ××××股份有限公司      ×××××    ×××/××/××  ×××/××/××
××××××××B       ×××××有限公司         ×××××    ×××/××/××  ×××/××/××重複加保於其他公司或單位需辦理退保

××××××××C       ×××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×××××    ×××/××/××  ×××/××/××
××××××××D       ××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×××××    ×××/××/×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××××    ×××/××/××
需加保於貴公司（商業），並符合投保最低基本工資以上




注意事項：
1.由技術士(或技師)向勞保局申請勞工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(明細)資料（含加保其他公司或機關單位資料）【技術士(或技師)本人有自然人憑證亦可自行上網（e化服務系統：個人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項下/勞工保險異動查詢）下載】，需加保於貴公司（商業），並符合投保最低基本工資以上及顯示完整之姓名、身分證號、出生年月日，如有重複加保於其他公司或機關單位需辦理退保。【檢附1個月內申請資料】
2.如第一筆資料異動時間迄申請時未達5年者，應註明「本表含最近五年內全部資料」並由技術士(或技師)蓋章或簽名。
3.如受僱公司（商業）超過5年且最近5年無勞保異動資料，請自該公司（商業）最近一次異動日期申請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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